
國科會 112 年度核定一年期計畫辦理注意事項(交大校區) 

 111.11.22 

一、 本次 112 年度新核補助計畫「經費各期撥款明細表」已上線列印如附，請存檔備查並轉知主持

人參辦，主持人或執行單位皆可自行上網查詢下載「經費核定清單」，不再印送。 

二、 各計畫分期撥款之金額核如各「撥款明細表」。各「明細表」第 1 期款總額之請領及簽約，將由
本組人員俟各期計畫主持人上線簽署「執行同意書」完畢後分別於線上製約並備函彙辦，請主
持人即刻至國科會網站以研究人員身分登入上線簽署「同意書」，免再送紙本文件，以免延誤
各期簽約及請領第 1 期款總額事宜。 

● 計畫主持人如有異動，請主持人於通知後 1 週內至國科會網站以研究人員身分登入上線辦
理，依計畫線上變更申請及校內作業程序向國科會辦理（計畫移轉務請另上傳他校聘書影
本作附件）。 

● 請確實檢核計畫主持人於計畫執行期間，須符合「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作業要點」規定之計畫主持人資格，未符合者，請依同要點第 17 點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6 點
第 1 款規定辦理。依該要點第 17 點規定略以，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因故致未能執行計
畫或資格不符第 3 點規定者，除情形特殊經國科會同意得繼續執行外，須辦理計畫註銷、終

止、暫停執行、移轉至新任職機構、更換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等。如有上開情事，請主
持人所屬單位於計畫執行期間內依規定向國科會提出申請。 

● 依本校「產學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第 7 點規定，政府科研補助及委辦計畫於核定及完成
本校立案程序後，計畫款項未撥入本校前，如有經費支用需求，以年度計畫經費百分之五十
(不含管理費)限額內，由校務基金先行墊付計畫款項；如逾 50%者，計畫主持人應填寫「國
立陽明交通大學產學合作計畫款未撥先行暫墊申請表」，申請暫墊計畫款。 

三、 研究人力費部分應請注意事項： 

● 約用「專任助理」，必須先至人事室「人事管理系統」填送請核資料，並同時依規定加辦勞
健保及填報勞工退休金等。依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規定，在
職行政人員或在學學生，除在職進修或進修部學生專職於專題研究計畫外，不得擔任專任人
員。 

● 約用研究生等兼任助理人員或臨時工等，亦請至人事室「人事管理系統」填送請核資料，循
序會簽核可後憑報工作酬金。調整變更人員或工作酬金時，請再填報核准。國科會兼任助理
及臨時工應至本校「兼任差勤及服務管理系統」按月登錄實際參與研究計畫。各類人員工作
酬金及獎助單元仍須各於各級標準內報支，如欲變更類(級)別，請填送本校「國科會計畫經
費變更處理表」循校內程序辦理。 

● 研究主持費請至「工作費請款系統」填送報領。臨時工資比照本校工讀費報支。 

● 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 26 點第 10 款規定，計畫開始執
行後所聘首次執行國科會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請於起聘日起 3 個月內修習 6 小時之學術倫
理教育課程訓練。 

四、 需報國科會審核之變延異動等事項，務請主持人至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網站以研究人員身分
登入上線變更，列印「專題研究計畫變更申請表」並檢附核定清單（一般校內流程為主持人簽

章後，送交單位主管、一級主管、主計室及本組核章，特殊案件需呈核至研發處及秘書處），完
成校內流程後由本組線上傳送國科會辦理。國科會覆函及計畫其他各項追加異動結報等文案均
請簽會本組辦理。 

五、 國科會修訂「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已放寬計畫經費彈性運用，並於「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作業要點」中增訂罰責；請主持人勿作不實報支，以免涉及刑責，並免事後追繳。國科
會授權可流入流出 50%或 100%等學校權限以內之各項經費流用，請填送本校「國科會補助研
究計畫處理表」循序會簽核准，有關其他授權變更事項校內程序部分，則請填用本校「國科會
計畫經費變更處理表」辦理。 

六、 國科會為加強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結報及研究成果(含期中進度、期末及出國心得)報告管



理，訂定該部專題研究計畫經費結報及研究成果報告繳交管理措施，並自 102 年 2 月 1 日起全
面實施。 

●報告繳交校內截止日：請以國科會所定截止日提前 3 個工作天完成。 

●國科會規定計畫主持人須於計畫執行期滿 3個月內繳交研究成果報告(含期末報告及出國心得
報告等)電子檔，未依規定繳交研究成果報告者，依情節輕重處理方式如下： 

(一) 於完成計畫結案前不再核給計畫主持人新的計畫。 

(二) 逾執行期限迄日 6個月以上未結案之計畫，對執行機構追繳該計畫管理費總額 50%。 

(三) 逾執行期限迄日 1年以上未結案之計畫，對執行機構追繳該計畫全部管理費，並於執行

機構下期計畫撥款時，將未結案之補助經費扣除，扣除範圍如下： 

1. 未繳交成果報告者：扣減該計畫核定總經費並撤銷計畫。 

2. 未繳交出國報告者：扣減該計畫未繳交出國報告部分之國外差旅費。 

(四) 執行機構如仍未能辦理結案，該部得調降執行機構下年度補助計畫管理費比例。 

●多年期計畫期中進度報告依規定應於各期中各年計畫執行期滿前 2 個月至該部網站線上繳
交，未繳者經該部催告後之處置： 

(一) 一次核定多年期(全程執行期間僅核給 1個計畫編號)：於期中執行年度期滿前已繳交報

告者，得通知次年度請款，期中執行年度期滿仍未繳交者，該部得隨時主動通知終止計

畫執行。 

(二) 分年核定多年期(全程執行期間各年核給計畫編號)：對於該計畫執行年度期滿前已繳交

報告者，得核定通知下年度計畫簽約請款；執行年度期滿後始繳交者，下年度計畫自繳

交日之次月 1日起執行；再經該部限期催告仍未繳交者，不核定下年度計畫，該部得主

動辦理註銷下年度(含)以後之計畫。 

(三) 多年期計畫超過期中各年執行期限始繳交進度報告者，不予回溯核定(通知)分年核定

(一次核定)多年期下年度計畫，如有合理理由，須經該部個案同意後才可追溯執行，同

時依逾期繳交之月數之比例扣減管理費。 

(四) 分年核定計畫如有延長執行期限，繳交進度報告之期限仍為原核定通知之執行期限。 

七、 計畫主持人執行國科會計畫產出論文發表於國際期刊或受補助專家學者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時，

發現刊登資料使用國家名稱訛誤，應立即要求國際期刊或國際學術會議主辦單位更正，並主動
通知國科會相關學術司。如未提出更正要求者，未來向國科會申請獎補助時，該論文不計入計
畫主持人研究成果。請詳參「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計畫產出論文發表於國際期刊及專家
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生國家名稱訛誤事件更正處理作業要點」辦理。 

八、 各計畫之本校會計編號（112R1****等），係由本組於「明細表」右側打印編給，請加刻於計畫
章首行。填報有關表件時，均請以加蓋計畫章代替手寫計畫名稱及編號，以求快速及減免誤失。
計畫章請於通知後儘速刻製。 

九、 本次獲核 112 年 1 月起開始執行之各新核計畫，請執行單位於收到通知時即至本校「產學合作
計畫系統」線上填送「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處理表」（請至校園單一入口/研發網頁點選登入作
業），並上傳「核定清單」等附件檔案，依線上循序會簽相關人員後憑辦。110 年(含)前之計畫，
請填送「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處理表」1 式 3 份(紙本)，循序會簽相關人員後憑辦。另外「研究
參與保護聲明書」請逕送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治理中心辦理。 

十、 88 年 1 月 22 日之後核定計畫，研發成果歸屬執行機構，向國科會申請相關經費補助時，均須
檢附計畫「核定清單」為憑，故請主持人下載列印後善加保存。 

            研發處計畫業務二組敬啟 

 


